
电子工程学院（人工智能学院）推荐入团积极分子考察指标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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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分细则说明：
1.获奖奖项加分标准：
（1）竞赛与活动认定范围：
①德育类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、宣传文化类主题赛事活动，如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、全国“助学·筑梦·铸人”主题宣传教育活动、广东省“立志·修身·博学·报国”主题教育活动、广东高校网络媒体展示节、职业规划大赛；
②学科竞赛类主要指科技科研和创新创业类赛事活动，如互联网+、挑战杯、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等专业竞赛；
③文体类主要指文艺体育类赛事活动，如广东省大学生艺术展演，院级及以上歌唱、舞蹈、辩论、体育赛事，广东省心理健康活动月系列活动；
④实践类则包含三下乡、万名学子乡村大调研、招生宣传等实践活动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评选。
（2）竞赛或活动获奖计分规则：院级计1分/项，市校级2分/项，省部级3分/项目，国家、国际级4分/项。仅计算特等奖至三等奖，其他诸如优秀奖、参与奖等均不纳入计算。同一项目不重复计算、仅按最高获奖计算。
2.论文、活动证明材料判定依据：
（1）各活动或荣誉、竞赛获奖：证明材料需加盖学校党政职能部门、学院二级单位开具的落章证明，校外需出具官方权威单位开具的落章证明，学院团委根据证明情况、综合测评条例、保研推免条例、结合社会认可度认定，鼓励参与党团主办或者有助于党团发展的活动；
（2）学生工作经历：需在党团主要学生组织任职（非社团协会），需出具学生组织颁发的聘书或注明表现、签章落款的证明，由学院团委统一认定；
（3）论文加分认定标准：需提供经图书馆开具的检索证明。仅计算本人为第一作者，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；SCI论文按5分/1篇计算。
3.相关加分佐证材料请按照格式要求全面、完整、真实提供，统一组织审核，提交截止后不组织材料补充，未按要求提交的责任自负。
4.除特别注明外，考核材料时间范围提交截止时间前、一年以内。
5.研究生无绩点、体测要求，4分汇总至总分一并计算。
6.研究生转入、转专业学生统一按照要求执行。
7.退伍复学，参加研究生支教团、西部计划（山区计划）返校、获省部级以上单位荣誉表彰或公开表扬的，可单列优先推荐。
8.其余未尽事宜，由班级团支部统一提出，学院团务工作小组审议，提交党委审批同意后可酌情加分。
（注：本指南由电子工程学院（人工智能学院）团委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，以最后通知为准。）


